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本土語言績優教師暨績優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評選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推動本土語言教學實施計畫
二、目的：
（一）選拔本市對本土語言教學有具體成效或對本土語言教材、教法、教具之研究、改進、製作或創新、發明，具有特殊貢獻者。
（二）激勵擔任本土語教學教師之專業精神，提振服務熱忱。

三、辦理單位：

    （一）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    （二）承辦單位：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

（三）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本土語言教學輔導團

四、評選對象：
(一)現職教師：目前任教於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並擔任本土語言課程之授課教師（含級任、科任），且本土語言教學年資3年以上之現職編制內正式教師。
(二)教學支援工作人員：取得教育部或縣（市）政府支援工作人員資格，並任教於本市國民小學本土語言教學3年以上且成績優異者。
五、錄取名額：15名，含閩南語、客家語、原住民語三種語言別，得不足額錄取。
六、報名方式
    （一）由推薦人或教師自薦報名，填妥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本土語言績優教師暨績優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評選薦送表，並經任教學校核章（如附件）。
    （二）報名檢附資料

  1.評選薦送表：含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學經歷、任教學校、任教語言別、聯絡電話、地址及照片、具體優良事蹟等。
2.佐證資料：教師個人本土語言教學檔案，含基本資料（學經歷、教學理念）、教學紀錄（教學計畫、教學設計、班級經營、評量方式、教學成效、親師互動、教學省思等）、專業成長（著作、研習進修、專業分享等）等。
    （三）報名資料請由任教學校親送交至大理國小教務處。
七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0年11月4日止

八、評選作業：由本局敦聘具本土語言教學專長之專家學者擔任評選委員辦理評選，評選結果於12月上旬公告於本市本土語言教學資源庫網站 http://163.21.249.211/nktpthes/，並函知各校。評選程序如下：
    （一）第一階段：書面審查，由評選委員針對被推薦人之薦送表及教學檔案進行書面審核，選出入圍教師進入第二階段評選。入圍第二階段教師名單將在11月上旬公告於本市本土語言教學資源庫網站。
    （二）第二階段：於11月16日假本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進行評選，評選方式採口試及教學演示，由評選委員針對入圍教師教材教法運用技巧、創新教學、基本語言結構精熟度及班級經營之教學專業能力進行評選。

九、獎勵及表揚
(一）第一階段獲選之績優教師及績優教學支援工作人員，由服務學校依權責敘嘉獎2次。
(二）第二階段獲選之績優教師及績優教學支援工作人員，除前通過第一階段審查核予敘獎外，另由本局公開表揚，頒贈獎狀乙幀，圖書禮券5000元。
(三) 第二階段獲選之績優教師及績優教學支援工作人員，須配合本市本土語言輔導團視年度全市教學觀摩之需求，安排參加相關專業成長課程，並擔任全市教學觀摩示範教學人員。
十、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，由本局從優敘獎。

十一、本計畫經本局核定後實施。
附件：
	臺北市國民小學100年度本土語言績優教師暨績優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評選薦送表

	姓名
	
	任教

學校
	
	照   片

	性別
	
	出生日期
	
	任教

語言別
	□閩南語
□客家語
□原住民語
	

	身份別
	□現職教師   職稱：
  教學年資：    年(本土語言教學年資：   年)
	

	
	□教學支援工作人員
  本土語言教學年資    年(於本市本土語言教學年資     年)
	

	聯絡
方式
	公：             宅：              手機：
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
住址：

	學歷
	
	經歷
	

	具體優良事蹟︵條列︶
	推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

	承辦人
	
	教務主任
	
	人事主任
	
	校長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